
  

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              （本件請裝入標封內） 

本文件為機關招標、廠商投標及機關決標後簽訂契約三用文件。招標時由機關使用招標欄位並

備齊招標文件後依規定招標；投標時由廠商使用投標欄位並備齊投標文件後依規定投標；決標

後由機關使用決標欄位並附具必要之招標、投標及決標文件依規定蓋章後即完成與得標廠商之

簽約手續，不必再經得標廠商簽名或蓋章，並以機關蓋章之日為簽約日。 

招標機關招標如下(以下各項由招標機關填寫並簽署招標) 

一、 採購案號：TCY106007 招標機關名稱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 

二、 招標機關及收受投標文件場所之（變賣）地址：臺中市西區建國北路二段 100 巷 16

號  

三、 招標機關聯絡人：廖家慧   電話：04-23751335#134 傳真：04-23712433 

四、 招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：公務車 1 輛（詳報廢清冊計 1頁）。 

五、 收受投標文件之截止期限：民國 106 年 05 月 18日上午 09 時止。 

六、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：民國 106 年 05 月 18 日上午 10 時。  

七、 其他事項如附件（投標須知、報廢清冊、廠商資格審查表）。 

招標機關蓋章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   秘書室 

投標廠商投標如下(以下各項由投標廠商填寫並簽署後投標) 

一、 投標廠商名稱或自然人：        印統一編號、身分證字號： 

二、 投標廠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投標廠商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印電話：  

四、 投標總標價：新台幣        拾萬 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 

五、 其他事項如附件請勾選（□公司/商業文件□身分證文件□授權書□廠商資

格審查表）。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招標機關決標簽約如下(以下各項由招標機關填寫並簽署後完成簽約) 

一、 契約編號：TCY105007 

二、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：公務車 1 輛（詳報廢清冊計 1頁）。 

三、 點交期間及方式：決標後 3日內一次繳清全部價款（所繳保證金抵繳價款），機關

於 3 日內按現狀辦理交付，逾期未繳清價款者，視為放棄得標，除沒收保證金

外，由機關通知次得標人於 3 日內按最高標價一次繳清價款承購；並於繳清價款

次日起7個日曆天由本分署辦理車牌繳銷，繳銷後通知得標者領回。 

四、 契約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拾萬     萬 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。 

五、 其他事項如附件。 

招標機關蓋章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